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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简称：佛山照明（A 股）  粤照明 B（B 股） 

 股票代码：0 0 0 5 4 1 （A 股）   2 0 0 5 4 1（B 股） 

公告编号：2019-005 
 

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转让成都虹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1、2019 年 3 月 7 日，公司与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厦门钨业”）签署了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公司将持有的的成都虹波实

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成都虹波”）6.94%股权以 1955 万元的

价格转让给厦门钨业。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公司不再持有成都虹波

的股权。 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

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2、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

议，会议以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审议通过本次股权转让

事项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，认为公司本

次转让成都虹波股权，符合公司当前的战略规划，有利于盘活公司存

量资产，集中资源聚焦主业，并规避投资风险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

的利益。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，交易的决策程序和表决程序合法

合规，交易定价依据公平合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，

同意转让公司持有的成都虹波 6.94%的股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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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

定，此次股权转让事项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

审议。 

二、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

    1、交易对方概况 

公司名称：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

成立时间：1997年 12 月 

注册资本：141330.631 万元人民币 

注册地址：厦门市海沧区柯井社 

企业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（上市公司） 

法定代表人：黄长庚 

经营范围：钨、稀有稀土金属及有色金属采选、冶炼、加工;钨

合金、钨深加工产品和稀有稀土金属深加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;金属、

木料、塑料、布包装制品的生产和销售;粉末、硬质合金、精密刀具、

钨钼丝材、新能源材料和稀有稀土金属的制造技术、分析检测以及科

技成果的工程化转化;房地产开发与经营;出口本企业生产加工的产

品和进口本企业生产所需的生产技术、设备、原辅材料及备品备件(计

划、配额、许可证及自动登记的商品另行报批);加工贸易业务。(法

律法规规定必须办理审批许可才能从事的经营项目,必须在取得审批

许可证明后方能营业。) 

主要股东：福建省稀有稀土（集团）有限公司持有厦门钨业

31.88%股权，为厦门钨业的控股股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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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交易对方与公司的关系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厦门钨业不属于

公司的关联方，与公司不构成关联关系，因此，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

交易。 

公司与厦门钨业不存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券债务、人员等方

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；

但未知公司前十名股东与厦门钨业是否存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券

债务、人员等方面的关系。 

3、交易对方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

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厦门钨业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224.94 亿

元，净资产 72.21 亿元，营业收入 195.53 亿元，营业利润 10.17 亿元，

净利润 4.96 亿元。（以上数据来源于厦门钨业披露的 2018 年度业绩

快报） 

4、经查询，厦门钨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1、交易标的概况 

公司名称：成都虹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成立时间：1994年 4 月（股改时间） 

注册资本：7204.29 万元人民币 

企业类型：其他股份有限公司（非上市公司） 

经营范围：制造、销售钨、钼、镍、复合金属制品、金刚石模、

薄钢带、电光源产品、电源产品、工业气体及专用设备、制造、安装、

销售、机械加工、咨询服务，商品销售（除国家禁止流通物品外）、

经营本企业和成员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；经营本企业和成员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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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所需的机械设备、零配件、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；加工贸易和补

偿贸易业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

营活动）。 

股权结构： 

序

号 

股东 持股数 

（万股） 

持股比例 

1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6343.34 88.05% 

2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500 6.94% 

3 四川铜镍有限责任公司 70 0.97% 

4 其他法人股及个人股东（ 667

人） 

290.95 4.04% 

合计 7204.29 100% 
 

主要财务情况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
2018.12.31 

（未经审计） 

2017.12.31 

（未经审计） 

2017.10.31 

（经审计） 

总资产 59,590.59 55,296.50 56,834.26 

总负债 32,674.57 32,051.88 33,793.78 

净资产 26,916.02 23,244.62 23,040.48 

项目 
2018年度 

（未经审计） 

2017年度 

（未经审计） 

2017年 1-10月 

（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104,608.07 58,293.12 44,206.20 

营业利润 4,207.93 -725.48 -1,375.13 

净利润 3,843.39 122.16 -65.32 

 

2、成都虹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公司持有的成都虹波 6.94%的

股权不存在抵押、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，也不存在重大争议、诉

讼或仲裁事项，未被司法机关采取查封、冻结等强制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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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转让方（以下简称“甲方”）：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

受让方（以下简称“乙方”）：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

1、定价依据及转让价格 

根据成都虹波在基准日（2017 年 10 月 31 日）的资产和负债情

况（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《审计报告》及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公

司出具的《资产评估报告》），双方确认以《审计报告》账面净资产价

值即 28,201.69 万元为定价基础，双方同意甲方以人民币 1955 万元

的价格将其持有的成都虹波 6.94%股份（500 万股）转让给乙方。 

2、转让价款支付 

乙方应于本协议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，将本协议股份转让的全

部价款，即人民币 1955 万元支付至甲方指定的账户。 

3、股份过户 

甲乙双方应在本协议生效后 45 个工作日内将目标股份过户到乙

方名下，甲方应协助乙方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和成都托管中心变更登记

手续。 

4、费用承担 

本次股份转让产生的税收由受让方和转让方依照法律规定各自

承担。与目标股份转让有关的工商变更登记及成都托管中心变更登记

费用由受让方承担。  

5、协议生效 

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生效。 

 

http://www.86exp.com/hetong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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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涉及股权转让的其他安排 

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涉及人员安置、土地租赁及其他安排。 

六、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于 1993 年出资 600 参股成都虹波。成都虹波的主要经营业

务是生产经营钨、钼、镍等产品配套材料，公司当年的主营产品是普

通白炽灯等传统照明产品，成都虹波是公司的上游原材料供应商，公

司当初参股成都虹波的初衷是想保证公司的钨钼材料供应，同时获得

投资收益。但随着传统照明的大幅萎缩，公司对钨钼材料的需求已大

幅下降，且成都虹波因市场需求等原因，连续多年利润亏损，多年未

进行过利润分配，截止 2018 年底，其未分配利润为-16,662.23 万元。 

公司本次转让成都虹波股权，有利于盘活公司资产，集中资源聚焦发

展主业，并规避投资风险。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金额为 1955 万元，

公司可以获得投资收益 1355 万元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独立董事意见； 

3、股份转让协议。 

 

 

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3 月 7 日 


